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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宋代法官行为责任制

[ 作者 ] 崔兰琴;张喻忻 

[ 单位 ] 怀化学院政法系 

[ 摘要 ] 古代中国行政和司法不分，当然也就没有职业意义上的法官群体。但是，出于维护社会稳定、解决纠纷的需要，履行审判职能的

群体还是存在的。有宋一代，司法制度相对而言比较完善，审判人员的职能分工也比较明确，并对审判人员的审判行为和责任以及其个人

职业道德的修养都有具体的要求。宋代相对完善的法官责任制，应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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